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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进展

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破产清算事项基本情况

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原控

股子公司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码头物流”），

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

清算申请，并依法指定大连万隆天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码头

物流破产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破产管理人”）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丧失对码头物流的控制权，码头物流

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。破产管理人已全面接管码头物流

的资产、印章、财务账簿、经营事务及全部涉诉案件，相关清算工作

均由破产管理人依法独立推进。

公司已于 2026 年 6 月 2 日披露《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进

展暨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》（临 2026-021），披露本次债

权人会议相关召开安排。

二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总体情况



2026 年 6月 22 日，码头物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大连经济技术

开发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庭现场召开。会议期间，破产管理

人向全体债权人提交以下三项议案供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：

1.《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规则》

2.《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管理方案（草案）》

3.《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（草案）》

本次债权人会议应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6 家，均为无

担保的普通债权，无担保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,213,838,380.18 元；

本次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债权人共计 6 家，会议合计收回表决票 6

张，其中 1 张表决票对应的债权人未出席会议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该表决票不计入有效表决统计基数，

本次有效表决票合计 5 张。

三、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

（一）《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规

则》

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，其中 2家债权人投同意票，对应无担保债

权金额人民币 105,658,936.21 元；3 家债权人投不同意票，对应无

担保债权金额人民币 967,099,000.23 元。

同意该项议案的债权人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比例为

40%，同意债权金额占全部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比例为 8.70%，该表

决结果未达到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债权人过半数

同意，且代表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”的法定通

过标准，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。



（二）《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管理方案（草案）》

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，其中 1家债权人投同意票，对应无担保债

权金额人民币 8,917,950.51 元；4 家债权人投不同意票，对应无担

保债权金额人民币 1,063,839,985.93 元。

同意该项议案的债权人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比例为

20%，同意债权金额占全部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比例为 0.73%，该表

决结果未达法定通过标准，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。

（三）《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（草案）》

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，其中 1家债权人投同意票，对应无担保债

权金额人民币 8,917,950.51 元；4 家债权人投不同意票，对应无担

保债权金额人民币 1,063,839,985.93 元。

同意该项议案的债权人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比例为

20%，同意债权金额占全部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比例为 0.73%，该表

决结果未达法定通过标准，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。

综上，本次债权人会议三项审议议案均未获得表决通过。

四、破产事项后续推进安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相关规定，本次三项议案全

部未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。破产管理人将结合债权人提出的异议意

见与各债权人沟通协商，对相关方案进行调整完善后择机组织二次表

决；若二次表决相关议案仍未获通过，破产管理人将依法提请受理法

院出具裁定。

公司将持续跟进破产管理人后续工作进展，一旦发生召开第二次

债权人会议、进行二次表决、法院裁定、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，将严



格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五、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

码头物流为独立法人主体，本次破产清算、债权人会议表决相关

事项，本公司无需对其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因码头物流已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，公司已针对持有的码头物

流相关股权、应收债权足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，本次三项议案未获通

过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经营业绩、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

影响。公司将依法积极维护自身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

六、风险提示

本次码头物流破产清算进程、二次表决结果、法院裁定、资产处

置进度及最终债权清偿比例等事项均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持续密切

关注该破产事项全部进展，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，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7月 9日


	OLE_LINK1

